
光电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办法 

根据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1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王祥，韩家广 

副组长：秦祖军 

组  员：王新强，李树，银珊，王方原，彭智勇 

秘  书：陈芳 

二、转出基本申请条件 

参照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1〕6号）文件精神执行。 

三、转入基本申请条件 

1、符合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1〕6 号）文件精神和学校“关于开展 2022

年度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”中规定的“转专业基本条件和要求”。 

2、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理工科专业一年级本科生。 

3、入学至今所修必修课学分绩达 70 分以上，必修课未通过的门

次小于 2门。 

四、选拔流程和接收工作细则 

1、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报名，按时参加由学

院组织的面试。学分绩和面试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 60%和 40%，最终

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择优录取。 



2、学生转专业的基本条件、基本原则、学籍管理等按照“关于

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的通知”（桂电教〔2021〕6 号）文件执行。 

五、转入流程 

1、2022 年 5 月 9 日-5 月 13 日，符合申请条件的转专业学生填

写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普通本科学业优秀学生转专业意向暨审批表》，

并上网选择转入专业。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、2022 年 5 月 16日-5月 22 日，学院转专业小组本着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对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审查、面试、综合排名，确定录

取学生名单并签字后提交学院。 

3、2022 年 5 月 23日-5月 27 日，学院签署“同意接收”或“不

同意接收”，并在学院网站公示转专业拟接收名单（公示期 3 天）。公

示期满后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拟接收名单汇总表》提

交至学校教务处审核。 

六、转入专业和拟接收人数 

转入专业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；拟接收人数：30 人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办法解释权归光电工程学院。 

2、未尽事宜按照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业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1〕6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光电工程学院 

2022年 5 月 5 日 


